	附件2
古美路街道创建上海市园林街道工作目标责任分解表

	序号
	重点任务
	行动目标
	责任单位

	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
	

	1
	综合管理
	组织管理
	①设有具体部门负责园林绿化工作，配备专职绿化管理人员，行使绿化管理职能；
	管理办

	
	
	
	②成立街镇绿化委员会机构，开展日常绿化管理协调工作，绿委办可设在相关业务部门或单位，人员相对固定、工作开展有成效。
	

	2
	
	资金投入
	镇政府把园林绿化建设、改造及养护等相关经费纳入财政预算。
	保障办

	
	
	
	街道组织协调加大园林绿化建设、改造及养护等相关经费投入。
	

	3
	
	制度建设
	结合市、区有关管理规定，制订园林绿化有关制度，且落实有效。
	管理办

	4
	
	爱绿护绿            活动开展
	①积极开展绿化养护管理、认建认养、义务植树等活动；
	管理办

	
	
	
	②积极开展园林绿化文化建设和宣传教育；
	

	
	
	
	③积极开展绿化服务、指导、培训工作。
	

	5
	
	知晓率                满意率
	①公众对创建活动的知晓率街道≥90%、镇≥85%；
	党建办

	
	
	
	②公众对街镇园林绿化的满意率街道≥90%、镇≥85%。
	

	6
	绿地建设管理
	建成区绿化覆盖率(%)
	郊区街镇不低于35%。中心城区街镇不低于30%。
	管理办

	7
	
	建成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
	郊区街镇不低于9㎡  中心城区街镇不低于6㎡。
	

	8
	
	公园建设管理
	①至少有一个面积大于2公顷的公园；
	

	
	
	
	②公园植物配置合理、生长良好、景观优美，养护精细，修剪规范及时；
	

	
	
	
	③园容卫生整洁、优美，绿地无垃圾，水面清洁，公厕干净无异味；
	

	
	
	
	④公园每天按时向公众开放，便民服务措施落实到位，服务优质、规范，基础设施完好；
	

	
	
	
	⑤公园无重大安全事故、擅自调整公园布局（包括违规设置游艺机等）、违规占绿、违规搭建等违规违法行为。
	

	9
	
	道路绿化            建设管理
	①道路绿化普及率≥85%；②道路绿地达标率≥80%；
	管理办

	
	
	
	③积极开展林荫道建设；
	

	
	
	
	④行道树树冠基本整齐统一，生长健壮，无缺株、死株、无明显枯枝和病虫害；
	

	
	
	
	⑤行道树树穴不裸露，盖板、树桩、绑扎物等附属设施完好、规范、面貌良好；
	

	
	
	
	⑥行道树施肥、补树洞、补种、修剪等养护作业符合技术规程要求。
	

	10
	
	公共绿地养护
	①绿地群落结构合理、层次分明，色彩丰富、季相变化明显；
	管理办

	
	
	
	②植物生长健壮，无死树、无缺株、无明显空秃和病虫害，修剪规范；
	

	
	
	
	③绿地无垃圾，水面清洁，设施安全、完好、整洁。
	

	11
	绿地建设管理
	居住区绿地养护
	①绿地群落结构理主体和养护标准明确；
	房管办
各居委

	
	
	
	②无违法侵占绿地建设停车场、道路等现象；
	

	
	
	
	③绿地无乱堆物、搭棚等现象；
	

	
	
	
	④植物生长健壮，修剪及时，无明显病虫害；
	

	
	
	
	⑤绿地整洁，绿化生产垃圾及时清运，配套设施正常维护。
	

	12
	
	单位绿地养护
	①有专人负责养护，落实养护经费；
	管理办、服务办

	
	
	
	②植物配置合理，生长健壮；
	

	
	
	
	③植物修剪及时，无明显病虫害；
	

	
	
	
	④绿地整洁，配套设施正常维护。
	

	13
	
	立体绿化推广
	①以新建公共服务建筑为主体，积极推进屋顶绿化建设；
	管理办

	
	
	
	②充分利用各种载体，积极推进墙面绿化、檐口绿化、棚架绿化等其它形式的立体绿化建设。
	

	14
	
	古树名木保护
	落实养护责任人，定期巡查，保护措施到位。 
	

	15
	
	节约型绿化
	①积极推进枯枝落叶循环利用；
	

	
	
	
	②积极推进透水铺装材料、节水技术、土壤改良等技术的应用。
	

	16
	
	无公害防治推广率（%）
	≥90%
	

	17
	市政设施
	街容镇貌
	①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制度落实，环境整洁、无暴露垃圾，环卫设施按规定配置、完好、整洁；
	管理办

	
	
	
	②区域内无跨门经营、乱堆物、无序设摊、乱停放、违章搭建等行为；
	城管中队

	
	
	
	③建（构）筑物、公共设施和广告设置等与周边环境相协调；
	管理办

	
	
	
	④建（构）筑物外立面及其公共设施完好无破损，无乱张贴、乱涂写、乱悬挂，店招店牌等设置规范、无破损、整洁。
	城管中队

	18
	
	街镇供水
	1 共供水普及率为100%；
	发展办、卫监所

	
	
	
	②供水水质检测项目合格率≥95%。
	

	19
	
	污水处理与排放
	①污染源截污纳管率为100%；
	水务站

	
	
	
	②生活污水处理率≥50%；③污泥处理处置率≥40%。
	

	20
	
	生活垃圾收集与处理
	1 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≥95%；
	网格中心

	
	
	
	②街镇有健全的生活垃圾分类收运系统；
	

	
	
	
	③积极推行生活垃圾分类，全面开展有关宣传教育。
	

	21
	
	道路设施
	①道路路面质量良好，无明显破损；②桥梁、道路下立交安全受控；    ③人行道、桥孔等道路设施范围内空间无违规侵占现象；
	网格中心

	
	
	
	④道路附属设施完善，人行道、路灯、分隔带、护栏、雨箅、井盖、盲道等设施维护完好。
	

	22
	市政设施
	节能减排
	①公共设施（市政设施、公共服务设施、公共建筑）采用节能技术；新建建筑执行国家节能或绿色建筑标准；
	发展办

	
	
	
	②推广使用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；③推广雨水收集利用、污水再生利用。
	

	23
	
	无障碍设施建设
	建成区主要道路、公园、公共建筑等公共场所积极推行无障碍设施。
	发展办、网格中心

	24
	生态环境
	水环境质量考核断面的水质达标率
	≥50%
	水务站

	25
	
	乡土适生植物推广
	积极推广应用乡土及适生植物，推广应用自衍草花及宿根花卉等，丰富地被植物品种。
	管理办

	26
	特色风貌
	自然资源保护
	①街镇内原有自然生态系统得到较好保护，确保其原貌性、完整性；
	发展办

	
	
	
	②水体生态保护完好，水体岸线绿化遵循生态学原则。
	水务站

	27
	
	风貌保护建设特色
	1 史文化遗存、地域风貌资源得到妥善保护与管理；
	服务办

	
	
	
	②建设风貌与地域自然环境特色协调，体现地域文化特色，整体建筑风貌协调统一。
	服务办




